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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报告及纠正措施表
)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 united Certification Co.,Ltd.

	 不符合报告
	项   数

	
	共  项  第  项

	受审核方
名  称
	[bookmark: 组织名称]沧州金柯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受 审 核 
部    门
	

	审核依据：
	GB/T 24001-2016/ISO14001:2015、GB/T45001-2020 / ISO45001：2018、GB/T19001-2016/ISO9001:2015



	
	□受审核方管理体系文件           □适用的法律法规              □其它：

	不符合事实：

不符合依据及条款（详述内容）：


注：不符合的客观证据（文件的和非文件的）必须被引用（如文档、图样、试验报告，缺少能力方面的证据）。

	不符合性质：                   □轻微                      □严重

	验证方式：                     □书面验证                  □现场验证

	纠正及纠正措施要求及验证要求：
  □纠正                      □日内提供纠正后的证实材料，验证纠正的有效性。
□制定纠正措施并予以实施    □日内提供纠正措施及实施后的证实材料，验证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制定纠正措施计划          □日内提供纠正措施计划，验证纠正措施计划的有效性。

	审核员
年  月  日
	审核组长
年  月  日
	受审核方代表
年  月  日

	审核员对纠正措施完成效果的验证（包括验证的主要内容和结果）：
□ 纠正有效                                   □ 纠正无效
□ 纠正措施实施有效                           □ 纠正措施实施无效
□ 纠正措施计划适宜，下次审核验证有效性       □ 纠正措施计划无效
                            验证人：                   年    月    日

	注1、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不符合整改证据，或不符合验证无效的，将可能导致原认证审核结论的改变。
注2、轻微不符合关闭期限：通常不超过30天，最长不超过90天；再认证审核中发现的轻微不符合项，验证关闭时间可以在证书到期日之后，但关闭期限不变。
注3、严重不符合关闭期限：严重不符合的纠正措施计划应在15天内提交，措施验证应在3个月内完成。严重不符合的验证方式（书面验证、现场验证）由审核组长根据不符合情况而定。但再认证审核中发现的严重不符合项，应在原证书到期前验证关闭。


	不符合报告（附页）
纠正及纠正措施验证报告
	项     数

	
	共    项   第    项

	原因分析（针对本项不符合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



责任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纠正（为消除本项不符合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举一反三）：                                         



                  责任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纠正措施或纠正措施计划（为消除本次不符合产生的根本原因所采取的措施或措施计划）：






责任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总经理/管理者代表意见：


签字：年     月     日  

	纠正及纠正措施实施记录（证据附件）





责任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对纠正及纠正措施实施情况的验证(对所采取的纠正及纠正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评审，评审其结果能否有效防止类似的不合格再发生)：



受审核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受审核方填写后与纠正或纠正措施实施效果的证实材料一并报送审核组长。
注2：多场所情况下，对开具的不符合项采取纠正措施时，受审核方应考虑其他场所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并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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